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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境外投资备案登记指南（附波兰近年经济发展情况）

       上海着力促进外贸稳规模优结构。一是全力帮助企业拓市场、稳订单。制定实施促进外贸稳
规模提质量的若干政策措施。加大金融、信用保险等支持，组织企业参加广交会、消博会等重点展会。
一季度全市外贸进出口1.05万亿元，增长3.5%。持续发挥中欧班列贸易新通道作用，截至目前累计开行10
2列，进出口货值超30亿元。加快会展业恢复重振，实施展品进关免保证金等便利服务，截至4月累计举
办各类展览及活动72个，已恢复到19年同期7成，成功举办上海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等大型展会。二是加
快服务贸易、数字贸易创新发展。积极创建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，全面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
试点，5个创新案例入选全国“蕞佳实践案例”，数量居试点城市首位。持续提升8个國家级特色服务出
口基地能级，加快形成“一区一特色”的服务贸易区域发展格局。打造上海数字贸易国际枢纽港临港示
范区。深化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全球数字贸易港建设，落地全国首.个数字人民币数字贸易创新孵化基地
。三是加快培育贸易新模式新业态。深化國家级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建设，1-4月全市跨境电商进出口10
55.4亿元，增长1.3倍。支持企业通过自由贸易账户开展离岸经贸业务，为591家企业提供跨境金融服务便
利。新增飞机及零部件、通信设备等高技术产品维修项目，全市保税维修项目达到21个。部分企业再制
造产品管理政策实现突破。

上海境外投资备案登记指南

上海境外投资备案发改委登记指南

2017年国家发改委发布11号令《企业境外投资管理办法》，对企业境外投资行为“放管结合”，做到有
的放矢。该规定从是否属于敏感项目、投资主体是境内企业还是境外企业两个维度，对中资企业境外投
资项目实行核准、备案、报告等审批方式。

备注1：大额指中方投资额3亿美元及以上。中方投资额，是指投资主体直接以及通过其控制的境外企业
为项目投入的货币、证券、实物、技术、知识产权、股权、债权等资产、权益以及提供融资、担保的总



额。

资料来源：根据201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第11号令《企业境外投资管理办法》整理
。

国家发改委对于中资企业境外投资项目着重对敏感项目的审核，而根据该办法，敏感类项目包括：涉及
敏感国家和地区的项目和涉及敏感行业的项目。

（1）敏感国家和地区包括：

1、与我国未建交的国家和地区；

2、发生战争、内乱的国家和地区；

3、根据我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、协定等，需要限制企业对其投资的国家和地区；

4、其他

（2）敏感行业目录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，2018年1月31日国家发改委发布了《境外投资敏感行业目录
（2018年版）》

（发改外资〔2018〕251号），敏感行业包括：

武器装备的研制生产维修

跨境水资源开发利用

新闻传媒

国办发〔2017〕74 号规定，需要限制企业境外投资的行业：

房地产

酒店

影城

娱乐业

体育俱乐部

在境外设立无具体实业项目的股权投资基金或投资平台

 

对于发改委核准的项目，需提交如下材料：

（1）投资主体情况；

（2）项目情况，包括项目名称、投资目的地、主要内容和规模、中方投资额等；



（3）项目对我国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影响分析；

（4）投资主体关于项目真实性的声明。

1. 发改委管辖的境外投资外延扩大。根据发改委11号令，发改委管辖的境外投资，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
境内企业（以下称“投资主体”）直接或通过其控制的境外企业，以投入资产、权益或提供融资、担保
等方式，获得境外所有权、控制权、经营管理权及其他相关权益的投资活动。外延扩大，实现了全覆盖
，既包括非金融企业，也包括金融企业，既包括境外企业直接的投资，也包括境内企业通过其控制的境
外企业的再投资，既包括直接的投入，也包括融资、担保等，既包括境外企业所有权的获得，也包括经
营管理权等的获取。

2.明确发改委审批是其他部门办理业务的前提。发改委11号令规定：对于核准/备案项目，明确未取得发
改委同意，其他部门不得办理相关手续，外汇管理、海关等有关部门依法不予办理相关手续，金融企业
依法不予办理相关资金结算和融资业务。

3.注意投资完成后的报告。发改委11号令规定：属于核准、备案管理范围的项目，投资主体应当在项目
完成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通过网络系统提交项目完成情况报告表。

《企业境外投资管理办法》，国家发改委令第11号，2017；

《境外投资敏感行业目录（2018年版）》（发改外资〔2018〕251号），2018 。

波兰近年经济发展情况

       自1992年以来，波兰经济始终保持正增长，特别是2009年克服全球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，成为
欧盟唯一正增长的国家。

       瑞士洛桑管理学院出版的《2021年全球竞争力报告》显示，波兰在全球蕞具竞争力的国家和地
区中，排名第47位。根据世界银行《全球营商环境报告2019》，波兰营商环境便利度在190个国家和地区
中排名第33位。而在《全球营商环境报告2020》中，波兰营商环境全球排名下降7位至第40名。

       波兰是中东欧农业及食品生产大国，工业发达，传统的工业部门有煤炭、纺织、化工、机械
和钢铁部门等。自经济转型以来，波兰的工业部门扩大到汽车制造、家用电器、食品生产、电子产品、
航空与火车制造、家具、通讯和信息技术等部门。波兰的服务业、旅游业近年保持平稳发展态势，尤其
是新兴服务业取得长足进步，电信市场全面开放。         2016年2月，新政府出台《负责任的发展
计划》，检讨过去十年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弊端，归纳出制约发展的五大陷阱，相应地提出促进发展的五
大支柱：一是再工业化，政府将资源集中于波兰有竞争力、可能取得全球领导地位的产业，如航空、军
火工业、汽车零部件、IT、化学工业、食品加工等；二是推动企业创新，创新企业发展机制，做好服务
工作；三是发展资本，加强对重点行业领域的投资；四是加大国际市场推广，开拓亚、非、北美市场；
五是促进社会和地区发展，加快实现东波兰地区现代化。政府的发展目标是：到2020年，投资增长超过G
DP的25%；研发开支占GDP的2%；大中型企业数量超过22000家；外国直接投资增长70%；出口和工业产
出增长超过GDP增长；人均GDP增长达到欧盟平均水平的79%。受全球新.冠肺炎疫情影响，2020年发展
计划各项指标目前均出现不同程度下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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